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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0年綠意社區環境教育補助暨考核方案 

一、 計畫目的： 

 為鼓勵執行清淨家園成效優良之社區持續執行清淨家園工作，並提升環保意 

 識，且分擔社區 110年度執行環境清理、環境教育暨各項環保事務之必要支出， 

 特訂定本補助暨考核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二、 申請資格：本縣已成立環保義工隊之立案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社區)。 

三、 申請期限： 

    自本縣環境保護局發文日起 14日內將本方案申請表（如附件 1），送本縣環境 

    保護局辦理，因經費有限核定順序以送達日期為優先，迄經費用罄為止。 

四、 執行期程：核准日起至 110年 10月 31日止。 

五、 執行方式： 

(一) 於清淨家園日當日（原則訂為每月第 1週週日；各社區可自行訂定每月

之清淨家園日），發動義工清理社區環境，包括認養區域及公共道路整

體環境之整潔、植樹綠美化與後續維護、小廣告清除及小水溝清理等。 

(二) 需於本方案執行期間至少辦理環境教育暨綠色生活宣導 1場次，以提昇

民眾環保行動力，凝聚居民環保意識，提倡綠色生活、綠色消費、改善

社區環境品質，打造綠意清凈家園。 

(三) 社區原訂清淨家園日執行日期及時間如有異動，需於執行前事先以電話

或電子郵件方式告知本縣環境保護局。 

(四) 自計畫核定日起每 3個月將執行成果表及成果照片（如附件 2），送本縣

環境保護局備查。 

(五) 如有未持續執行或未符合查核標準之情事，將取消補助資格。 

六、 考核方式： 

  本方案執行期間本縣環境保護局將進行書面或不定期實地查核（評分表如附 

  件 3），考核內容如下： 

(一) 自計畫核定日起，每月發動義工至少 1次以上(含 1次)進行清淨家園，

且每次參與義工需達原申請組別之人數，每月至少繳交 1張出席義工合

照，以利做為參與人數之佐證。 

(二) 本縣環境保護局人員於本方案執行期間進行書面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及

簽到表)審查或不定期實地抽查，如參與環保義工隊未達原申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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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將進行通知，經複查，人數仍未達者，年底核定補助之金額將自

動調降為該考核數組別之補助額度。 

(三) 社區環境考核分數需達 80分以上。 

1. 認養區域及公共道路整體環境之整潔：佔 40﹪                           

2. 植樹綠美化與後續維護佔：30﹪ 

3. 社區小廣告清除：佔 20﹪                                       

4. 社區小水溝清理：佔 10﹪ 

(四) 如有未持續執行或未符合查核標準之情事，將取消補助資格，惟不可抗

拒因素，不在此限。 

七、 補助經費：  

(一) 第 1組補助 1萬 6,000元：凡每月發動義工進行清淨家園，且每次人數

達 20人(含)以上未達 40人，清理範圍達社區半數以上之道路巷弄，經

本縣環境保護局查核小組抽核無缺席情事且考核分數達 80分者，最高

補助 1萬 6,000元。 

(二) 第 2組補助 3萬 2,000元：凡每月發動義工進行清淨家園，且每次人數

達 40人(含)以上未達 70人，清理範圍達社區半數以上之道路巷弄，經

本縣環境保護局查核小組抽核無缺席情事且考核分數達 80分者，最高

補助 3萬 2,000元。 

(三) 第 3組補助 4萬 8,000元：凡每月發動義工進行清淨家園，且每次人數

達 70人(含)以上，清理範圍達社區半數以上之道路巷弄，經本縣環境

保護局查核小組抽核無缺席情事且考核分數達 80分者，最高補助 4萬

8,000元。 

(四) 經費編列不予補助項目：保險、旅遊、油資費、紀念品、制服及 9,900

元以上設備費等。 

(五) 經費補助得編列項目： 

1. 清掃用具： 

（1）執行清淨家園工作所需之清掃用具。 

（2）單價 9,900元以下（含 9,900元）之綠美化器具（108~109年連 

     續以本補助經費購置割草機、鏈鋸機等綠美化器具之社區 110年 

     請暫停申請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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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計畫所須之費用： 

（1） 餐點費（含餐盒、便當或食材）：辦理環保活動所需之餐點費（不

得以桌核銷），且每人/日最高不超過 80元，本計畫主要為辦理清

淨家園及環境教育暨綠色生活宣導等事項。 

（2）茶水費：以礦泉水核銷（購買桶裝礦泉水為原則，以達廢棄物減 

     量）。  

（3）為維護執勤環保服務安全得編列反光背心（須有反光條型式）、紙 

     張、影印、相片沖洗及其他所須之費用。 

3. 雜支：不得超過總補助經費 5﹪。 

八、 經費核銷： 

(一) 本縣環境保護局將於 110年 10月通知符合補助資格之社區，預計於 110

年 11月 10日前檢具執行本方案之原始憑證等相關資料，函送本縣環境

保護局辦理經費補助核銷事宜。 

(二) 統一發票： 

1. 買受人： 

二聯式、三聯式、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買受人應為受補助單位，並註 

明社區抬頭。如有扣抵聯（第二聯）應一併附上。收銀機或計算機器 

開具之統一發票，可免抬頭但應輸入各社區之統一編號。 

2. 品名： 

（1）二聯式、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均應書寫或列印貨品名 

     稱。 

（2）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僅有貨品代號者，應由經手 

     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 

(三) 商店收據應載明： 

1. 「收據」名稱。 

2. 買受人之抬頭。 

3. 開立收據之日期。 

4. 摘要（品名）。 

5. 數量。 

6. 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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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價（金額）。 

8. 合計之中文大寫數。 

9. 店章。 

10. 商店地址（店章內未載明者）。 

11.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店章內未載明者）。 

(四) 統一發票或收據應按支出用途分別黏貼於支出憑證粘存單。支出憑證粘

存單上之經手人與驗收或證明人不得同一人，會計與出納不得同一人。 

(五) 單價 9,900元以下（含 9,900元）之綠美化器具，請檢附佐證相片核銷。 

九、 經本方案核定補助之金額及餐點不受彰化縣政府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  

 辦理要點關於補助金額、點心及餐費支用之限制。 

十、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